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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修江 （中国法学会案例法学研究会副会长，最高
人民法院原行政审判庭副庭长、一级高级法官)

  行政裁判文书是审判权力对行政权力进行合法性
审查的具象载体，是“民告官”案件的最终结论，更是法
治政府建设现状的鲜活呈现。蔡小雪老师深耕行政审
判一线数十年，退休结束法官生涯后，依然笔耕不辍，
近期又一部大作《行政裁判文书的制作：规范与经验》
问世，作者以实务者的敏锐洞察与研究者的系统思考，
为行政裁判文书制作提供了兼具“尺度性”与“操作性”
的指引。作为长期从事行政审判工作的同事，读罢此书
深感其直击当下文书制作的痛点、要害，既回应了裁判
文书规范化的时代要求，更揭示了行政审判“监督权
力、保护权利”“解决争议”的本质使命。

规范行政裁判文书的“底线要求”

  行政裁判文书的规范性，本质是司法公信力的“第
一道防线”。作者在该书开篇即强调“规范是文书的生
命线”，这一判断与行政审判监督、行政权力依法运行
的特殊使命高度契合。行政裁判文书不仅要体现司法
程序的严谨性，更需向行政机关传递依法行政的明确
信号。该书对“当事人基本信息表述”“证据列举规则”
“裁判依据援引顺序”等细节的梳理直面当下行政审判
实践中的难点。例如，针对行政机关出庭人员身份表述
不规范的问题，提出需明确区分“法定代表人”“负责

人”与“委托代理人”的权责边界，这恰恰是行政诉讼中
“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制度落地的直观体现，若
文书表述模糊，既可能弱化司法监督的严肃性，也不利
于行政机关内部责任追溯。
  尤其值得关注的是，该书将“行政行为合法性审查
要素”作为规范重点，要求文书必须围绕“职权法定、事

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等合法性
审查的法定标准展开论述。这一要求直指行政审判的
核心——— 行政裁判文书并非简单的“胜负判定书”，而
是对行政权力运行合法性的“司法诊断书”。
  实践中，部分文书存在“重结果、轻论证”的倾向，
对行政机关行使职权依据的援引仅罗列法条编号，却
未阐释其与被诉行为的关联性；对程序违法的认定仅
笼统表述为“违反法定程序”，却未指明具体违反的程
序环节。作者提出的“要素式审查+逐项回应”写作方
法，为破解上述难题提供了路径。例如，在土地征收案
件中，文书需依次论证征收决定的职权依据（如土地
管理法第四十六条）、征收程序的履行情况（如是否开
展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是否公告征求意见）、补偿标准
的合法性（如是否参照片区综合地价），通过“要素化
拆解+精准化论证”，让行政机关清晰知晓违法之处，
也让当事人理解裁判的逻辑。

激活行政裁判文书的“实践价值”

  行政审判裁判说理的基本逻辑仍然是三段论的基
本分析方法：大前提——— 法律规定、小前提——— 案件
事实、结论——— 行政机关的行为与法律规定是否相符
合。但是，行政审判裁判文书说理的复杂性在于，法律
规范的广泛性、抽象性与行政实践的多样性，始终存
在张力。如何全面把握和正确理解相关法律法规的内
涵和外延，如何分析、认定案件事实，怎样判断事实与
法律规范之间的契合关系，始终是极其复杂的问题，
难以用法律直接对法官如何履行相关的职责进行详
细规范，而资深法官制作裁判文书的经验正是弥合这

一张力的关键。作者在书中分享的“类案裁判思路提
炼”“争议焦点归纳技巧”“说理分层递进方法”等均来
自其长期从事行政审判工作中处理大量案件积累的
审判经验，展现了审判实务中法官的智慧，也体现了
法律人充分说理的温度，可以为年轻法官制作行政裁
判文书提供思路。例如，针对行政协议案件中“行政优
益权行使是否合法”这一常见争议，作者提出需从“公
共利益需要的紧迫性”“变更解除的程序正当性”“补偿
的合理性”三个层面展开说理。这一思路与《最高人民
法院关于审理行政协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精神高
度契合，既为法官提供了裁判“模板”，也为行政机关规
范行使优益权划定了“边界”，这就是作者对这一实践
问题长期思考的结晶。
  书中关于“实质性化解行政争议”的论述，更体
现了行政裁判文书的实践导向。作者指出，行政裁判
文书不能满足于“程序了结”，而应追求“案结事了”。
这与最高人民法院近年来倡导的“行政诉讼实质化
解”理念高度一致。例如，在行政不作为案件中，部分
文书仅判决“责令行政机关在法定期限内作出行政行
为”，却未明确行为的具体内容，导致行政机关后续
履职引发新的争议。作者在书中提出，对此类案件应
尽可能在判决中明确履职的“具体要求”。也就是说，
在没有裁量空间的情况下，行政裁判文书的主文应当
对行政机关限期作出行政行为的具体内容进行限定，
行政机关只能按照判决主文作出相应的行为，否则属
于不履行生效裁判。这样就能够一次性实质化解行政
争议。
  此外 ，该书还强调了文书说理需“区分受

众”——— 对行政机关侧重合法性指引，对当事人侧重
权利救济阐释。这种“分层说理”的方法，既能提升行
政机关对裁判的服判率，也能增强当事人对司法的信
任感。

行政裁判文书的“时代使命”

  当前，行政审判面临数字行政、平台监管、公共卫
生应急等新型案件的挑战，裁判文书制作也需与时俱
进。作者在该书中虽聚焦传统文书规范与经验，但其
蕴含的“规范为基、经验为翼、实质化解为目标”的理
念，为应对新挑战提供了方法论指引。例如，在算法
行政案件中，裁判文书既要遵循“合法性审查”的基本
规范，又要结合算法透明度、可解释性等新要求展
开说理。
  作为行政审判法官，既是裁判文书的制作者，更是
法治精神的传递者。该书提醒我们，一份优秀的行政裁
判文书应当是“规范的严谨性”与“经验的灵活性”的统
一，是政治效果、法律效果、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未
来，在行政裁判文书制作中既要坚守“依法审判”的底
线，又要彰显“司法为民”的温度，让每一份行政裁判文
书都成为法治政府建设的“铺路石”，让案件中的每一
位当事人都能从文书中感受到公平正义。
  总之，该书是行政司法实务领域的精品之作，是行
政审判实务界的“经验宝典”，其价值不仅在于提供了
文书制作的“操作手册”，更在于传递了行政审判的“法
治理念”。相信每一位从事行政审判工作的法官以及从
事行政复议工作、行政执法工作，从事行政法研究和学
习的同仁都能从中汲取营养、丰富自我。

行行政政裁裁判判文文书书制制作作的的规规范范底底线线与与实实践践价价值值
评《行政裁判文书的制作：规范与经验》一书

□ 郝铁川 （河南大学法学院教授）

  中国传统文化重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和谐，邻
里文化虽然没有列入“五伦”（即父子、君臣、夫妇、兄
弟、朋友五种关系）之中，但地位之重要仅次于“五
伦”。其主要内容如下：
  第一，远亲不如近邻重要。谚语有“远水难救近
火，远亲不如近邻”“和得邻里好，犹如拾片宝”

（《增广贤文（精读本）》）。这两句谚语都是强调要搞
好邻里关系。第一句谚语用“远水难救近火”做比喻，
说明邻里关系比亲戚关系还重要。发生危难时，远方
的亲戚不如近处的邻居，就好像发生火灾时，远处的
水救不了近处的火。《韩非子·说林上》讲述这样一个
故事：鲁穆公想依赖晋国和楚国，以对付邻近的齐
国。一位大臣劝说鲁穆公：“失火而从海里取水来救，
海水虽然很多，但远水不救近火。”这是比喻远处的
缓慢，不能解决眼前的急难。明朝凌濛初《二刻拍案
惊奇》卷三也说：“只是远水救不得近火。”第二句谚
语用宝物做衬托，表明同邻里相处得好，就像捡到了
一块宝贝。这两条谚语阐述了邻居的重要性。
  中国古代还有“非宅是卜，唯邻是卜”的谚语，意
指在选择住宅时不应仅关注宅院本身，而应以邻居
的优劣作为首要考量，体现择邻重于择宅的传统居
住观念。该谚语出自《左传》，在《古今俗语集成》等工
具书中均有收录。它们记载了晏婴的这样一件事情：
齐景公利用晏婴出使晋国之机，拆掉晏婴的旧宅，建
造了一处新宅。晏婴归国后坚持恢复原宅，迎回了旧
邻，并指出“非宅是卜，唯邻是卜”。这成为成语“卜宅
卜邻”的出处，现代仍以“择邻而居”等成语传承其核
心思想。
  第二，邻里之间要团结互助，这是一项法定义
务。《孟子·滕文公上》记载周朝实行井田制：“方里而
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
田。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这里就体现了互相帮助
的习俗。宋代袁采在《袁氏世范·治家》中提出“居宅
不可无邻家，虑有火烛，无人救应……至于邻里乡
党，虽比宗族为疏，然其有无相资、缓急相倚、患难相
救、疾病相扶，情义所关，亦为甚重”。汉代符融的妻
子去世时，由于家境贫困无法承担丧事，周围的邻居
纷纷伸出援手，为他购买丧服和棺材；唐代杜甫对其
一位邻居老妇每年秋天到他院里摘些枣子充饥，从
不阻止。后来，他搬走后，还特意写诗劝亲戚们去除
篱笆，以照顾老妇。
  中国古代把团结互助规定为法律义务。例如，

《唐律·杂律》（总第四百三十三条）规定，看见起火，
应告知而不告，应扑救而不救，比失火人之罪减二等
处罚。《唐律疏议》解释说，看见起火，烧公家或私人
的房屋、住宅、财物的，都须告知着火所在地及邻近
的人一起扑救，如不告也不救，比失火罪减轻二等处
罚。对私家见火起，不告不救，笞三十。《唐律·捕亡
律》（总第四百五十六条）规定，凡邻里遭强盗及杀人
之事，受告知而不救助的，处杖刑一百；听见而不救
助的，减轻一等。因力量及情势所限不能前去救助
的，应立即报告就近官吏，如不报告的，也以受告知
不救助论处。报官吏不立即做救助的，处徒刑一年。
《唐律疏议》解释说，依照《周礼》“五家为邻，五邻为
里”，既然是同一村落，邻里相连。有遭强盗及发生杀
人之事的，都需传告，立即救助，如受告知而不救助
的，杖一百，虽然未接到传告，听见声响而不救助的，
减轻一等，杖九十。因力量与情势所限不能救助的，
是指贼人强而援救人少或者都是老幼病弱，不能前
去救援的，要立即报告就近官吏。如不报告的，也依
受告知不救助之罪处罚。
  第三，邻里之间遇到纠纷要互谅互让。清朝康熙
年间，安徽桐城人张英当上了大学士，邻居吴氏欲侵
占他的宅边地，家人驰书北京，要张英凭官威压一压
吴氏气焰。谁知张英却回诗一首曰：“千里修书只为
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
始皇。”意思很明白：退让。家人得诗，主动退让三尺。
吴氏闻之，受到感动也后撤三尺，三加三等于六，形
成了“六尺巷”。此故事反映了社会对通过互谅互让
解决纠纷方式的赞同。
  第四，邻里之间不要搬弄是非。谚语有“家中不

和邻里欺，邻里不和说是非”（《增广贤文（精读
本）》）。这是劝告人们应该珍惜家庭关系和邻里关
系，并注意家庭关系对邻里关系的影响，家庭不和
睦，就会被邻里欺负，邻里之间不和睦，就会搬弄
是非。
  法律不仅是阶级意志的体现，同时还是民族精
神的结晶。我国民法典对团结互助的中国传统邻里
文化做了许多创造性转化。例如，民法典第二百八十
八条规定，不动产的相邻权利人应当按照有利生产、
方便生活、团结互助、公平合理的原则，正确处理相
邻关系；第二百九十条第1款规定，不动产权利人应
当为相邻权利人用水、排水提供必要的便利；第二百
九十一条规定，不动产权利人对相邻权利人因通行
等必须利用其土地的，应当提供必要的便利；第二百
九十二条规定，不动产权利人因建造、修缮建筑物以
及铺设电线、电缆、水管、暖气和燃气管线等必须利
用相邻土地、建筑物的，该土地、建筑物的权利人应
当提供必要的便利；第二百九十三条规定，建造建筑
物，不得违反国家有关工程建设标准，不得妨碍相邻
建筑物的通风、采光和日照；第二百九十五条规定，
不动产权利人挖掘土地、建造建筑物、铺设管线以及
安装设备等，不得危及相邻不动产的安全；第二百九
十六条规定，不动产权利人因用水、排水、通行、铺设
管线等利用相邻不动产的，应当尽量避免对相邻的
不动产权利人造成损害。以上民法典中对相邻关系
的法律规定，“应当提供必要的便利”是一种主动履
行的积极义务，“不得”是一种不作为的消极义务，体
现了对相邻权利人的合法权益的尊重，增进的是邻
里之间的团结互助。

书林臧否

中国传统邻里文化在民法典中的创造性转化

  1982年修订的法律系教学计划，在以后
很多年内成为法律系教学安排的参考标
准，法律系的教学计划由此大体上稳定下
来。当然，小的调整还是有的。以1984年的
专业必修课为例，法律专业由1982年要求的
95学分降低到75学分，取消了西方政治思想
史、西方国家宪法、环境保护法，增加了汉
语写作、国际经济法。
  1985年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召开全
国教育工作会议，5月27日颁布《中共中央
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该决定强调，
政法是薄弱的系科之一，要加快发展。1986
年6月，北大法律系再次修订各专业教学计
划，这次修订同1984年的教学计划相比，变
动并不大，或者可以说是将1984年的改动
固定下来。
  1989年、1990年，北大法律系的教学
计划再作修订，培养目标更加实事求是和
注重专业训练。以1990年的法律专业教学
计划为例，其专业培养要求为：“培养学生
具有较坚实的马克思主义法学基础理论；
系统地掌握宪法、民法、刑法、行政法、经
济法、诉讼法、国际法以及这些法律部门
相关的法学知识和法律规定；了解国内外
法学理论发展及国内立法信息；能用一门
外国语阅读专业书刊。通过培养，使学生
能正确理解党和国家在政法工作方面的
路线、方针和政策；能较熟练地运用有关
法律知识和法律规定办理各类法律事务，
分析各类法律纠纷；具有较强的分析问题
能力、综合能力和较高的文字表达、口头
表达能力；具有良好的从事政法实际工
作、法学研究工作、法学教育工作以及与
法律有关的各项工作的素质，具有较广泛
的适应能力。”
  1993年10月，北大法律系申请设立国际经济法
专业。这样，法律系就形成一个包括法律学专业、经
济法学专业、国际法学专业、国际经济法学专业在
内的，在国内属于尤为完整的法学专业体系。同时，
法律系的教学研究机构继续发展。到1998年2月已设
9个教研室，另有资料室和办公室等教学管理和教
学辅助机构。在发展专业体系的同时，法律系的课
程设置体系也不断发展。经多次调整，1993年开始，
本科生进校后任选专业，学满两个专业学分的可取
得双专业毕业文凭。与此同时，再次修订教学计划，
贯彻“加强基础、淡化专业”的精神，加大了基础课

比重。
  1999年法律系改系为院，北大法学院所
开本科生专业课程已逾70门。除专业课程
外，还有若干门全校性公共课程。研究生的
研究方向和课程设置经过多年发展，到1998
年已有12个专业36个研究方向招收硕士研
究生。2003年7月30日，国务院学位委员会
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九批博士学位授
权学科和专业名单，北京大学法学院和其
他五个单位一起获得了新增一级学科法学
博士学位授权点。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
点的获得，为北大法学院的发展提供了新
的契机。
  在科研方面，1999年，原有的教研室取
消，全院的科研以学科群为基本单位，但学
科群并不发挥科研组织和领导工作，实际
上，法学院鼓励教师独立研究，成熟的或有
特色的学科或专业则在教授的带领下，陆
续成立研究所或研究中心。因此，研究所或
研究中心已经逐渐成为法学院科研的主导
力量。
  对外交流方面，法学院已成为北京大
学对外学术交流活动最为活跃的学院之
一。1979年中美建交，迎来了美国学者来访
的高潮。之后，交流活动进一步发展。全系
90%以上的教员曾赴国外或境外讲学、访
问、进修，出席国际会议。美国、加拿大、日
本、英国、德国、法国、澳大利亚以及苏联等
国家的诸多著名大学都与北京大学法学院
建立不同形式的交流关系。北京大学法学
院还与香港树仁学院建立了联合办学的合
作关系，与香港城市理工学院、香港大学以
及台湾大学、东吴大学进行了学术或资料
交流活动。
  2004年，北京大学法学院迎来她的百年
华诞，同时也是她自1954年重建以来的五十
周年。北大法学院的百年历史，就是一部中

国百年法学教育的浓缩史。北大法学院与中国法学
教育事业一起度过了艰难岁月，与中国法学教育一
起迎接改革开放的新时代。对于个人来说，百年是一
个漫长的岁月，对于中国的法学教育来说，百年却是
一个刚刚展开的旅程。在新时代，振兴法学教育，推
动中国依宪治国与法治建设，始终是每一位北大法
律人的共同心愿。
  （文章节选自李贵连、孙家红、李启成、俞江的
《百年法学：北京大学法学院院史（1904—2004）》（修
订版），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改革开放后的北京大学法学院（上）》详见于
《法治日报》2025年11月5日10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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